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安達產物團體傷害保險要保書

114.04.23 安達商字第 1140291 號函備查

1. 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查閱本公司網址：https://www.chubb.com/tw 或洽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339-899 或至本公司(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8 號 10 樓)查詢。 

2.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
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4.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單號碼 : 

基本資料及要保事項 ※以下內容請以正楷清楚填寫，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

要 保 人

( 要保單位 ) 
代表人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地 址
□ □ □ 

（本公司各項通知之送達以聯絡地址為準，恕不接受郵政信箱，如有變更時要保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連 絡 電 話

被 保 險 人 與要保人之關係

保 險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零時起一年(所載日時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

保險項目 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聲明事項 

安達產物團體傷害保險(大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適用) 

詳

保

險

計

畫

書

1. 本人（被保險人）同意美商安達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

美商安達保險）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

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人資

料。

2.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美商安

達保險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

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

意產、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

該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

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

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賠，不得僅

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3. 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美商安

達保險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

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

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保險費： 元

受

益

人 

1.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詳被保險人名冊，若未指定，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受益

人。

2. 各項醫療保險金或失能保險金受益人限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變更或指定。 

注
意
事
項

1. 本要保書為契約的構成部分，其餘約定請參閱保險單內容，以為依據。

2. 被保險人若因非約定之事故而致該被保險人保險契約效力終止時，本公司將退還未

到期保險費給要保單位。

■本人（要保人）已審閱並瞭解 貴公司所提供之「投保須知」、「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要保人(要保單位)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與保險公司填寫：

單位名稱 單位代號 招

攬

人

員

簽名： 
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
代理人公司受理日期 

保險經紀人公司/保
險代理人公司簽章 

保險公司 
受理章 

保險公司 
核保章 

登錄證號： 

手機號碼： 

EMAIL： 

詳 被 保 險 人 名 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同孝 52010606

404台中市北區三民民路3段129號 (04)2219-5062

114 9 1



 

   

  

 

安達產物團體傷害保險(大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適用)投保說明 

 

計劃別 計劃說明 

01 一個月 

02 二個月 

03 三個月 

04 四個月 

05 五個月 

06 六個月 

07 七個月 

08 八個月 

09 九個月 

10 十個月 

11 十一個月 

12 一年期 

13 一日 

 

 

計畫別 保障內容 
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01~13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失能保險金 200萬元 

傷害醫療保險金 

(實支實付傷害醫療保險金、日額型傷害醫療保險金) 
5萬元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Taiwan Branch 




